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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立法會高岸聲議員書面質詢的回覆

遵 照 行 政 長 官 指 示 ， 本 人 對 立 法 會 2026 年 1 月 26 日 第

0104/GSG/SAAL/2026號公函轉來高岸聲議員於2026年1月17日提出，行

政長官辦公室於2026年1月27日收到的書面質詢，回覆如下：

對問題1. 第4/2025號法律《民航活動法》第三十五條第二款說明，商

業航空客運業務牌照的數目由行政長官訂定。目前，澳門航

空運輸業仍處於復原階段，引入新的基地客運航空公司直接

關係到整個行業的健康發展，相關決策必須綜合考量宏觀經

濟環境和航空業復甦進程，因此，特區政府希望待條件成熟

時，再審慎決定發牌時機與規模，確保制度開放與產業承載

能力相匹配。

對問題2. 特區政府與機場專營公司持續推動現有航線網絡的拓展。民

航局已主動檢視現有國際航班協定條款，並與多個主要目的

地民航當局開展磋商，爭取放寬航班協定條款，為航空公司

增班或開闢新航線創造更大彈性空間。同時，機場專營公司

正全面檢討現行激勵措施，計劃推出更具吸引力的政策，以

鼓勵現有航企增加班次、開拓新航點、或營運不定期航班，

強化內地、東南亞和東北亞的航線。

對問題3. “澳門珠江西岸國際航空運輸樞紐（港）”的建設已列為特

區政府重點推進的四大工程之一。核心項目包括機場擴建填

海工程與橫琴前置貨站建設，兩項工程均已按序推進，未來

將支援全貨運航企營運，提升澳門國際機場在區內競爭力。



頁編號

Pág. n.o 2
公函編號

Of. n.o 10336/AACM-PR/OFI/2026

日 期：

Data
請見電子簽名上所載的日期 
Vide a data da assinatura electrónica

2

特區政府已明確將航空貨運發展列為重點政策方向。業務發

展方面，近年來，澳門國際機場貨運量持續增長，目前已有

多家外地航空公司於澳門經營定期貨運航線，並普遍使用寬

體飛機經營往來澳門至東南亞、中東及歐洲的航班，整體運

作保持穩定。在法制層面，第 4/2025號法律《民航空活動

法》中關於在澳門設立全貨運航空公司的相關條文，已於

2025年7月8日正式生效，標誌著航空貨運市場全面開放。

得益於政策支持、法制開放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步推進，已

有一家企業正式向民航局提交全貨運服務的空運經營人證明

書申請，民航局已啟動審批程序，顯示投資者積極響應開放

政策，航空貨運產業有望進一步發展。

局長

潘華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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